
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次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

議記錄 

 
時    間：103 年 7 月 29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09 時 30 分。 

地    點：淡水校本部福環樓 7 樓第二會議室 

出    席：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(如簽到表) 

列    席：各單位主管 (如附簽到表) 

主    席：唐校長彥博 (劉副校長賢德代理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張哲偉 

壹、主席報告 

感謝大家撥空參加智慧財產權會議，並請落實智慧財產權。 

貳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：本校 102 學年度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執行情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教育部來文書函 103 年 05 月 16 日臺教高(一)字第 1030070779 號

102 學年度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辦理。 

二、 彙整各單位執行結果填入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」自評表

如附件。 

討論： 

(一) 徐舜彥主任：在網路管理部分些許錯字請修改。 

(二) 陳合成主秘：通識課程數是否正確，請確實確認。 

(三) 謝家豪主任：網路管理部分獎懲規定條文敘述是否修改用詞。 

決議： 

主席：原則修正通過並請各單位協助檢察自評表是否有尚需改進地方，請於會議後

逕送圖資中心彙整，並簽陳校長核定後陳報教育部。 

 

提案二：本校擬執行 103 學年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每學年皆有一次填表，請各單位依

照附件表一確實執行。 

決議： 

主席：建議附表一請修改加註執行日期，並請各單位落實智慧財產權並加強宣導。 

叁、臨時動議 

    無。 

肆、各單位工作報告 

 伍、主席結論 

感謝大家參加本次會議，協助完成自評表修改。 

陸、散會：10 時 30 分 


